
這
叩
門檔號:

保存年限:

函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地址: 11 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南區2樓

承辦人:林建佑

電話: 1999(外縣市02-27208889)轉8380
傳真: (02)2720-3922 
電子信箱: 4065@dba2. tcg. gov. tw 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5年4月 12 日
發文字號:北市都授建字第 10563230000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主告: 105年度第 l 季施工中建築工地總檢查，自 105年4月 18 日至

105年4月 29 日實施，請查照，並轉知責會會員。

說明:

一、依建築法及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

方案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二、凡檢查不合格之工地，將依建築法等相關規定罰緩處分，

經通知未改善或經複查不合格之工地，依前開規定加重罰

裝

吉丁

緩處分並勒令停工直至改善完成為止。

三、位於本市20條主要幹道兩旁工地園籬請協助勸導以植栽牆

取代吊掛盆栽綠化，鷹架、塔吊安全均應嚴予檢查。

四、重申臺北市工地圍籬綠美化規定，安全圍籬臨接寬度10公
線

尺以上道路側，應有二分之一以上面積採密桂方式綠化，

臨接寬度未達10公尺道路側應予美化，綠化桂栽若有枯萎

損壞情形，請儘速更換並維護。

五、檢查時間前請預先進行自主檢查，並將「臺北市建築工程

施工安全防護措施自主檢查表」檢查結果(至建管處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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